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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农业合作化理论在中国
的历史实践及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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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恩格斯农业合作化理论是指导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

恩格斯农业合作化理论指导下,顺应时代要求,立足国情农情,历经长期艰苦的历史实践,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遵从生产关系变革一定要符合

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坚持党的领导;遵循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自愿原则;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营,创新合作经济

实现形式;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其在实践上为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在理论上为农村

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镜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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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克思恩格斯农业合作化理论指导下,在中

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

义农业合作化实践经历不断探索、完善与创新,为夺

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推
进农村全面改革和现代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历史贡

献。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恩格斯农业合

作化理论的历史实践和基本经验,对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发展新型农业合作经济,创新农业经营组织方

式,开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农业合作化理论
的主要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农业合作化理论是在无产阶级夺

取政权后的历史语境下,以合作化对落后的小农经

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理论旨归,其内涵丰富、系
统,影响深远,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现代农业的重

要理论与实践依据。

1.农业合作化的逻辑基点:以合作化改造小农

经济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生产

方式,必须用合作化的方式对其进行改造。马克思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在小农经

济典型的法国,小农人数众多,生活条件相同,互相

隔离。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

所集成的那样。”[1]677而小农经济是小块土地所有制

基础上的小生产,就其性质来说,是“排斥社会劳动

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
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累进的应用。”[2]912这种小私

有制形式及小农土地碎化分散耕作方式,无法使用

现代化农业的各种先进作业方法和措施,“反而把耕

作者本人变成顽固反对社会进步,尤其是反对土地

国有化的敌人。”[3]128因此,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需
要对小农经济进行改造,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把他们

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

有”[4]498,用合作化引导正在走向“灭亡和衰落”的小

农经济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

2.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基础:土地的国有化

马克思恩格斯在考查英国农业时,认为大土地

占有和大农业,完全排挤了靠自己经营为生的农民,
农民在日益被“驱逐”,“如果他们要坚持自己的个体

经济,那么他们就必然要丧失房屋和家园,大规模的

资本主义经济将排挤掉他们陈旧的生产方式。”[4]500

小农只会处于破产境地,贫穷不堪,没有可能购买肥

料,农业生产力低下。为此,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将大

地产收归国有,认为土地国有化不但可以保证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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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起来,提高生产效率,还可以保证小农免于剥

削。马克思在《论土地国有化》中提出“生产资料的

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

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3]130。

3.农业合作化生产的实质:农业的规模经营

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及其对

小农时断时续、一再重复的强制剥夺与驱赶,使得农

民与自己的生产资料不断分离,变得更加“零星分散

而软弱无力”,灭亡和衰落已无法挽救。需要“把各

小块土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全部结合起来的土地上进

行大规模经营[4]499,而将结合起来的土地交由合作

社则可以防止土地的资本主义式生产和经营。马克

思恩格斯指出,即使是未来向共产主义过渡时,也是

必须采取大规模的合作生产,为了防止合作社的特

殊利益压过全社会整体利益,“社会(即首先是国家)
必须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4]675,在论及将小块

土地结合起来进行大规模经营优点时指出,可以节

省劳动;“能应用一切现代工具、机器”;能使小农明

显地看到合作生产的优越性等。

4.农业合作化的原则与方针:自愿、示范与社会

帮助

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当我们掌握

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能设想用强制的办

法去剥夺小农,……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

帮助。”[5]442并提出对于小农只能采取引导的办法走

合作制的道路,而绝不能搞掠夺式的办法,“如果他

们还不能下这个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
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4]500

“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4]498

马克思也指出,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是以

经济的道路来实现;但其过程不可违背农民意愿,采
取强制措施,“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

权”[3]287。

  二、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恩格斯农
业合作化理论实践的历史回顾

  中国化的农业合作化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农业

合作化理论一脉相承,但由于国情和时代的差异,在
具体实践中有着很大不同。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

恩格斯农业合作化理论,通过艰苦卓绝的探索、实践

和创新,形成独具中国革命与时代特色的中国化的

农业合作化思想、方针、步骤及政策,有力推进了我

国现代农业的加快发展。

1.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对马克思恩格斯

农业合作化理论的实践

(1)实现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指

出,实行农业合作化,要“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

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

来。”[6]442因而,在全国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已是

不可避免。1949年以前,毛泽东为恢复和发展农业

生产,先后组织农民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各种具

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生产和消

费的合作社,1949年以后,通过土地改革变封建土

地所有制为个体农民所有制,而随后为了避免农村

新产生的两极分化,为了让农民摆脱贫困,为了抵御

灾荒等,必须开展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此,通过

创造性的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合作社,再
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合作社的逐步过渡形式,完
成了对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确立社会

主义集体所有制。
(2)创立农业合作化的自愿、互利、积极领导、稳

步前进的组织原则及方针。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

就提出“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劝告农民在自愿原

则下逐步地组织为现时经济条件所许可的以私有制

为基础的各种生产的和消费的合作团体。”[7]1316新
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只有在互利的基础

上才能实现自愿,对合作化实践中不积极者不能勉

强地拉进来。等到他们的觉悟程度提高了,对于合

作社感兴趣了,再分批地把他们吸引进合作社,对一

切暂时还不想加入合作社的人,要有一段向他们进

行教育的时间,耐心地等待他们的觉悟,不得违反自

愿原则[6]68。在农业合作化实践中,毛泽东多次指

出,必须反对急躁冒进,要顾及农民群众的觉悟水

平,要以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式逐步实现对农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原则和方针有力地保障了当

时农业的增产及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
(3)提出农业合作化与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同时

并举。毛泽东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必须先有合作

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

工业化及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是决不可以分割起来

和互相孤立起来,决不可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

面”[6]73,毛泽东认为“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

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

盾。”[8]78农业合作化问题解决不好,就无法解决主

要农作物的低产出与逐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

料需求之间的矛盾,工业的发展则就会遭遇“绝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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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农业不仅是发展工业所需大批资金的重要

来源,而且是工业产品的需求市场,只有充分发展农

业合作化,“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

倍的购买力。”[6]74这一思想及实践为新中国建立独

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了

基础。
(4)农业合作化的成效及后期偏差。毛泽东领

导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

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发展阶段的艰苦探索与

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有力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胜利及国民经济的发展,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农业合作化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在农业合作化运动

后期,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合作化工作中出现

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

一、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革超出了农村生产力

实际水平等偏差,致使国民经济遭受极大损失。

2.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对马克思恩格斯

农业合作化理论的实践

(1)确立“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开创了中国特色的农

村合作化新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思想中

国化的创新与发展,是对人民公社旧有生产关系的

变革。这一新型农村生产关系实行土地等基本生产

资料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基础上的农户承包、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它既具有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又
能充分调动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还具有广泛的

适应性,“既可适应当前手工劳动为主的状况和农业

生产的特点,又能适应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发

展的需要。”[9]619有力推动了我国农业生产的持续、
快速、全面增长及农村的繁荣。

(2)提出“两个飞跃”思想。1990年,邓小平在

新的历史方位上提出关于我国农业发展与改革的

“两个飞跃”指导思想。第一是取缔人民公社,在全

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在党的领导下的我

国农民的伟大首创,这一基本经营体制要坚持长期

不变;第二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当然这是一个很长

的历程[10]355。家庭承包经营体制在农村的全面实

行是对前一个飞跃的实现,已成功推进了农村改革

的顺利发展及农业的快速增长,但1984年后,农村

社会经济发展迟缓,需要增进集体合作“统”的功效,
需要发展更能体现新型社会主义合作关系的各种合

作经济组织,向后一个飞跃迈进。“两个飞跃”思想

科学的表明了中国农业合作化发展的未来方向和前

进道路,对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有着深远的现实指

导意义。
(3)设置各种合作经济组织。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确立后,大批专业户的涌现促进了商品生产的

发展,同时生产的专业分工和多样化催生了为生产

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需求,如对供销、加
工、贮藏、运输、技术、信息、信贷等各方面服务的需

求,要求进行多形式、多层次经济联合;取消统购,改
革流通体制,建立农产品市场体系。因而,通过农民

的技术、土地、资金、劳动、资源多种形式的结合,由
此形成农民自愿参加或组成的生产、消费、金融等各

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供销合作社也纷纷开始成立。

1984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农村经济组织应根据

生产发展的需要,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设置,形式与

规模可以多种多样,不要自上而下强制推行某一种

模式。”[11]428

3.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对马克思恩格斯

农业合作化理论的实践

(1)充实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江泽民指

出,家庭承包责任制“不仅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

统农业,也能适应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

现 代 农 业,具 有 广 泛 的 适 应 性 和 旺 盛 的 生 产

力”[12]561,他多次强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

村集 体 经 济 的 基 本 制 度,要 长 期 稳 定 并 不 断 完

善。”[12]190为此,将土地承包期延长至30年,“四荒”
承包期则可延续更长;积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增加统一经营收入;建
立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

体系等。
(2)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这是对邓小平提

出的第二个飞跃思想的继承与实践创新,也是顺应

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状况的现实需要。20世纪90年

代,在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

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农业和农村工作意见的文件

中多次指出要适度发展农业规模经营。要在充分尊

重农户意愿和利益的基础上,采取转包、入股等多种

形式,在少数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在二、三产业比

较发达、大部分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并有稳定收入、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比较健全的经济发达地方可以

率先进行,不能不顾条件,用行政手段硬性推行,“对
于随意缩短承包期、收回承包地、多留机动地等错误

做法,要做好工作,切实纠正。”[12]189为此,在农民对

集体土地的承包权不变前提下,允许土地使用权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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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偿转让;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探索建

立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等。
(3)提出农业产业化经营。随着我国市场化、工

业化快速推进,农业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开始显露,面
对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农民增收缓慢等问题,江泽

民提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战略思想。农业产业化是

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是我国农业结构战略

性调整和优化的重要带动力量,能够有效地引导农

民进入市场,实行农业规模经营[13]1464。江泽民在

15大报告中指出,对这一经营方式要积极发展、大
力扶持和推进,要在市场需求导向下,引导农民优化

产业结构,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进行贸工农一体

化的产业化经营。为此,要进行制度创新,促进产业

结构调整,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发展多种形式

的产供销、种养加的联合与合作;支持发展各类专业

服务组织;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

4.以胡锦涛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对马克思恩格斯

农业合作化理论的实践

(1)开创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的新思路。随着

当前现代农业的加快发展,农户间的联合与合作需

求进一步增强,要求延伸产业、供销网络,将农业生

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连接起来,实行种养

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胡锦涛在实践中积

极推进了农业产业化的实践,他在16大报告中提

出,要“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进入市

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14]17在16届3
中全会上指出:“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发展农产品加工

和营销,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科研、生产、
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14]469在2004—2010
年及2012年的8个中央一号文件中都论及加快发

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思路及举措。如:加大农业产

业化发展的专项资金支持;鼓励龙头企业以多种利

益联结方式带动基地和农户发展;支持农民专业合

作组织发展;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农业产业化经

营;加强和完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等。
(2)提出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新要

求。胡锦涛指出,“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

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

场。”[15]18在17届3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要健全土

地承包经营权,按照自愿有偿原则,依法保障农民农

地承包的权利与权益,允许农民以出租、转包、转让、
互换、股份合作等形式,发展多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建立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加强土地流转权能的管

理与服务,健全土地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

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规模

经营主体[15]647。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快修

改完善相关法律,落实现有土地承包政策,促进农业

经营模式创新。稳步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

试点,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16]。
(3)推出培育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新举措。

农地的碎化经营缺陷、农业收益低下、农民增收困

难、农地抛荒、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等新问题随着农

村改革向深度和广度的进军日益凸显,要求培育农

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胡锦涛执政期间的9个中央一号文件皆指出,鼓励

支持发展各类农产品专业合作组织、购销大户和农

民经纪人;新增补贴向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
粮食主产区倾斜;积极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立

法工作;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龙头企业、集体经

济组织和种养专业大户等适应现代农业社会化发展

需求的新型经营主体;重点培训种养业能手、科技带

头人、农村经纪人和专业合作组织领办人;鼓励在农

村发展互助合作保险和商业保险业务等,为了支持、
引导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出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5.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对马克思恩格斯

农业合作化理论的实践

(1)提出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

新路径。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农民合作社

是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基本主体,是发展农村集体

经济的新型实体,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

体。”[17]加快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组织,鼓励农民兴办

多元化、多类型的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社;完善合作

社税收优惠、金融支持政策,创新适合合作社生产经

营特点的保险产品和服务;探索合作社联社登记管

理办法;引导农民合作社以多种形式开展合作与联

合,加快研究修订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等。
(2)建构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现代农业一

体化的生产与经营,需要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的建设,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专业协会等经济

联合体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方位”的服务。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培育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
引导经营性服务组织参与公益性服务,鼓励搭建区

域性农业社会化服务综合平台,培育涉农中介服务

组织;创新服务手段和方式,加快用信息化手段推进

现代农业发展。整合资源建设乡村综合服务社和服

务中心等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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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面构建农业生产经营的制度框架。以习

近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继承了前几代领

导人关于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变革的基本思想,进一

步提出,“要在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基础

上,创新农业经营体制,着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
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17]在18
届3中全会中提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农业经

营方式创新,促进合作经营、家庭经营、企业经营、集
体经营等共同发展。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依法

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18]。
习近平强调,在实践中:“要好好研究农村土地所有

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土地流转要尊

重农民意愿、保障基本农田和粮食安全,要有利于增

加农民收入”[19];健全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

场;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权入股发展产业化经营,发
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

开市场上向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业企业、农民合

作组织流转等[18]。

  三、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恩格斯农
业合作化理论实践的基本经验

  在马克思恩格斯农业合作化理论指导下,中国

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扎根国情,根据时代方位的变

迁,坚持与时俱进,在艰苦的历史实践中历经诸多成

功或失误,铸成关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以下基本

经验。

1.遵从生产关系变革一定要符合生产力发展的

要求

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之一,也是我

党合作化实践的一条最基本经验和指导原则。毛泽

东先期通过合作化变革小农生产关系的思想与实践

无疑是正确的,不仅顺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现状

与要求,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发展了农业生

产,更有效推进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

农村经济的发展。但后期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却

偏离了这一基本原则,破坏了农村生产力,给国民经

济造成严重损失。邓小平吸取了毛泽东合作化的经

验与教训,指出:生产关系的采取要以遵从群众意

愿,以能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为基准[20]323。
江泽民也指出,家庭承包经营符合了当前生产力现

实需求,使农户充分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极大调

动 了 农 民 积 极 性,农 村 生 产 力 得 到 解 放 和 发

展[12]561。
当前,我国农业正处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

期,农村生产力已发生巨大变化:农业实际耕种者的

妇孺化、老龄化、兼业化;农业领域高科技、机械化、
信息化等现代生产要素的广泛应用;农民务农积极

性低下等催生变革农地碎化经营,发展新型农业合

作,完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共产党关于农业生产

关系变革一定要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基本经验和

历史教训无疑对新时期深化农村改革有着重要的现

实指导意义。

2.坚持党的领导

历史实践表明,农业合作化的健康发展离不开

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改造顺

利完成的坚实保证;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核心

的中央领导集体尊重农民的首创和自愿选择,在全

国确立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体制,提出农业合作化的

“两个飞跃”理论,使合作化焕发出新的活力。以江

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完善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明确指出,“要抓紧制定确保农村土地承包

关系长期稳定的法律法规,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

的土地使用权。”[12]562以胡锦涛、习近平为核心的第

四代、第五代领导集体在继承前人合作化基本思想

的基础上,不断提出合作化发展的新思路和新举措,
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合作化理论,在党中央的有力

领导下,我国农业现代化得以快速发展。
当下,新型农业合化的发展,需要分离农地承包

权与经营权,健全土地流转、重新将农民组织起来发

展适度规模经营,需要与时俱进,创新合作化发展的

新思路,破除农业新型合作经营的制度藩篱,这皆离

不开党的正确领导,依然需要在党的主导下深化农

村改革,不断探索完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新路径

和新举措。

3.坚持合作化的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是农业合作化的基本组织原则,我党

历代领导人在开展合作化实践中继承和创新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中的这一重要原则。毛泽东

提出合作化要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进行,邓小平在

包产到户初期指出,包产到户“鼓励试,允许看,不争

论”,“农民还可不受地区限制,自愿参加或组成不同

形式、不同规模的各种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1]428江
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也多次谈到,要在自愿原则下,
依法引导农民进行土地有序流转,发展适度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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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
现今,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缺陷,

大量外出农民工难以真正融入城市,土地依然是绝

大部外出务工者最后的生活保障,农民固守土地的

传统观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制约着农村的土

地流转和农业的高效合作经营,在实践中,仍然必须

坚持在依法、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农地承包权的

有序流转;在自发组织、自愿联合的基础上逐步创新

发展新型农业合作。

4.发展新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这是我国实现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现实

选择。农业的弱质性特点及农户生产的市场风险难

以突破农民增收滞缓的困境,只有发展新型农业合

作经济组织,才能有效实现分散的农户生产与大市

场的有效结合,走上集约化、产业化规模经营,实现

邓小平指出的“第二个飞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壮
大集体经济。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出现于20世纪80
年代后期,进入21世纪以来得以蓬勃发展。它不同

于19世纪中期推行的合作化,而是在新时代顺应生

产力发展新要求的一种新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它
是在农户承包双层经营体制基础上,由农民自发组

织、自愿联合或政府推动和扶持而发展起来的,是耕

种大户、公 司、企 业、乃 至 外 国 资 本 进 入 的 新 型

合作[21]。
新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完善,是新时代我国农村生产关系变革的新方

向,中国共产党关于新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

理论成果和基本经验无疑为未来马克思恩格斯农业

合作化理论中国化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

借鉴。

5.完善土地流转机制

这是对我国现行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的变革

与完善,也是农业合作化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土

地家庭承包并不意味着土地的固定化,进行土地的

合理有序流转可以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满足

不同合作化经营主体对土地的不同层次的需求,促
进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

的发展,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单向流入城市,农业

从业者老龄化,农地撂荒,农村生产力的这种新变化

外加农地的分散经营、现代化农业科技的新突破、新
发展及在农业领域中的广泛应用,进一步要求完善

现有土地流转机制。为此,自16大以来,党的领导

人多次强调并推进在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下进行土

地有序流转,健全土地流转机制,为新型农业合作、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产业化生产开创必要条件;18
届3中全会提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

让、租赁、入股,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

值收益分配机制。
现今,农村土地流转还存在一些羁绊,如流转机

制不健全,流转政策落实不到位,土地流转中农民因

位处集体失声或缺位的弱势边缘而遭遇权益侵

害[21]等,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新型农业

合作、促进土地流转的基本思想和实践经验具有重

要实践意义。

  四、未来的前瞻

  新世纪新形势下,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化理

论在中国的实践历史及基本经验,目的只有一个:以
此为基础和镜鉴,借助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的巨大推

动力,促使我国新型农业合作化发展的自我超越和

不断提升,助力“三农”新困境的消解。为此,关注今

后相当一段时间农村合作化发展的新动态和新问

题,对其作前瞻性引发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我国农业合作化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由分

到合的嵌入,再到改革开放后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基

础上的由合到分的扬弃,直至当前己进入快车道发

展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实践历程表明:新型合作

经济组织的未来发展必须立足国情,以中国化的马

克思恩格斯合作化基本思想为指导,才能实现快速

健康发展。其次,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马

克思恩格斯合作化理论实践的基本经验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当前“三农”
新问题的可靠保障。再次,新型合作化是未来农业

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中国地域化差异及生产力多层

次性决定了将农民组织起来开展新型合作经济必然

具有多样性和多元化特点及综合发展趋向。另外,
新型农业合作化的突破发展与提升离不开国家政策

主导下关联性的或强制或诱致性制度变革,如对城

乡二元分治障碍的破除;对农业合作化法规的完善;
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等。唯此,才能更好地传承

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化理论精髓,以新型农业合作化

经营助推现代农业的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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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HistoricalPracticeandBasicExperienceontheAgricultural
CooperativeTheoryofMarxandEngelsinChina

SHENHong-mei,HUOYou-guang
(College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Xi’anJiaotongUniversity,Xi’an,Shaanxi,710049)

Abstract AgriculturalcooperativetheoryofMarxandEngelsisanimportanttheoreticalbasisfor
guidingtheconstructionofmodernagricultureinChina.Undertheguidanceofthistheory,theCommu-
nistPartyofChinahasmadealongandarduoussocialhistoricalpracticetoenrichitonthebasisofna-
tionalconditionsanddemandsofthetimes,andthusdevelopingthenewagriculturalcooperativesideas
withdistinctiveChinesecharacteristics.Inthisprocess,ampleexperienceshavebeenaccumulatedin
formsofconformingtothefactthatthechangesoftherelationsofproductionmustadheretothere-
quirementsofthedevelopmentofproductivity,stickingtotheleadershipoftheParty,followingtheprin-
cipleofvoluntaryandmutuallybeneficialcooperationinagriculturalorganization,developingthenewag-
riculturalcooperativeeconomicorganizationsandimprovingthelandtransfermechanism.Practically,

greathistoricalcontributionshavebeenmadetopromotetheprocessofagriculturalmodernizationin
China.Theoretically,significantreferenceandinspirationhavebeenassuredforthefuturedevelopment
ofthenewtypesofruralcooperativeeconomicorganizations.

Keywords MarxandEngels;agriculturalcooperative;theCommunistPartyofChina;historical
practice;basic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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